
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人民法院公告

石金华、董艳彬、大庆市天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：本院于2025年
4月24日刊登在本网的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庆让胡路支行
与被告石金华、董艳彬、大庆市天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金融借款
合同纠纷案的公告中，其中“大庆市天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
司”，应更正为“大庆市天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”，特此更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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